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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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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一般规定

原 1.1.4 改为：

“1.1.4 等效与替代设计”

新增 1.1.4.2 如下：

“1.1.4.2 在应用本法规相关篇章时，如采用替代设计方法，应执行本局《国际航行海船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 修改通报）总则中的“附录 船舶替代设计实施要求”，并考虑本

法规相关篇章引用的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指南，确保满足相关篇章规定的替代设计的要求。”

第 2 节 定义

原1.2.1.1（15）改为：

“（15）重大改建——系指现有船舶一个或几个重大特征实质性的修理、改建或改装，

通常包括以下方面的一种或几种改变：

① 船舶的主尺度；

② 船舶类型；

③ 船舶的分舱水平；

④ 船舶的承载能力；

⑤ 主推进系统；

⑥ 影响船舶稳性；

⑦ 本局认定的涉及船舶主要性能与安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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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检验与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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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签发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适航证书的检验

新增2.4.5.1（18）
“2.4.5.1（18）对于电池动力船除本条（1）～（17）适用项目外，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1）蓄电池舱的通道检查；

2）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设备检查；

3）蓄电池舱应急排气系统、蓄电池箱（柜）应急排气系统的检查与效用试验（如有时）；

4）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通风系统的检查与效用试验；

5）蓄电池舱与其他舱室防火分隔的检查；

6）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的检查与效用试验；

7）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可燃气体探测系统的检查与效用试验；

8）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消防设施的检查与效用试验（如有时）；

9）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冷却装置的检验和效用试验（如有时）；

10）蓄电池舱内防爆型电气设备检查（如需要）；

11）电池系统的安装检验，包括：

a)电池系统各组成部件的外观检查；

b)蓄电池的布置是否便于更换、检查、测试和清洁；

c)蓄电池是否安装在可能遭受过热、过冷、水溅、蒸汽、其他损害其性能或加速其

性能恶化影响的处所内。

12）电池系统的功能检验，包括：

a)蓄电池的充放电装置功能试验；

b)电池管理系统安全保护功能试验。

13）直流配电系统的功能试验（详见《船舶直流综合电力系统检验指南》（2023）的相

关要求）；

14）电力推进系统的功能试验（详见本社相应规范中的要求）；

15）电池系统与CCS检验验证平台数据传输功能检验；

16）箱式电源产品送审图（如有时）；

17）箱式电源船上布置图（如有时）；

18）箱式电源应通过换电操作试验（如有时）；

19）箱式电源内对外传输信号的设备检验（如有时）。”

新增2.4.6.1（17）
“2.4.6.1（17）对于电池动力船除本条（1）～（16）适用项目外，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1) 检查蓄电池、电池管理系统运行记录。当寿命达到厂家规定的寿命或出现损坏时，

应予以更换；

2) 检查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是否增加热源设备；

3) 检查蓄电池单体温度探测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4) 检查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应急排气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5) 检查蓄电池舱通风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6) 检查蓄电池箱（柜）冷却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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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电池管理系统各项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8) 检查电池系统与CCS检验验证平台数据传输功能的有效性；

9) 箱式电源检验周期内基本数据分析报告（适用时）。”

新增2.4.8.1（9）
“2.4.8.1（9）对于电池动力船除本条（1）～（8）适用项目外，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1）蓄电池箱（柜）温度监测系统的效用试验；

2）蓄电池箱（柜）应急排气系统（应急排气系统）的效用试验；

3）蓄电池舱通风系统的效用试验；

4）电池管理系统的效用试验；

5）箱式电源应通过换电操作试验（适用时）。”

第 7节 签发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防止油污染证书的检验

原2.7.5.1改为：

“2.7.5.1 在建造期间和安装之后的检查应包括下列项目，并应符合批准的图纸要求：

（1）核查船舶在防止油污染方面已按批准的图纸进行建造；

（2）污油水舱(柜)、沉淀舱及污油舱(柜)应进行密性试验。密性试验的要求应符合本法

规的有关规定；

（3）确认标准排放接头符合规定；

（4）检查有关管路的固定情况。”

原2.7.6.1改为：

“2.7.6.1 年度检验和中间检验应包括：

（1）对污油水舱（柜）等防油污结构和管系的外观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2）了解标准排放接头使用是否正常。”

原 2.7.7.1 改为：

“2.7.7.1 换证检验应包括：

（1）本节2.7.6.1规定的项目；”

新增第 14 节如下：

第 14 节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防污底系统的检验

2.14.1 一般要求

2.14.1.1 防污底系统应进行下列检验：

（1）初次检验/建造检验；

（2）临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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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2 检验应能保证船舶防污底系统完全符合本法规第12章第8节的要求。

2.14.1.3 本规定适用于400总吨及以上船舶。

2.14.1.4 检验申请应附有防污底生产商的符合声明，该声明应包括下述资料：

（1）防污底系统的类型、名称和颜色；

（2）生产商名称；

（3）活性成分及其化学文摘登记号(CAS编号) 。

2.14.2 初次检验/建造检验

2.14.2.1 初次检验/建造检验应包括：

（1）验证所用的防污底系统与检验申请所述的系统是否一致；

（2）检查与检验申请一起递交的文件资料，确认防污底系统符合规定；

（3）为验证符合性，可采取以下一个或多个措施(如必要)：
① 检查在施涂过程中所用的防污底系统容器上的产品标识是否与检验申请中所述

的一致；

② 在防污底系统使用前、使用中或使用后进行取样和化验；

③ 要求提供其它支持性文件，如材料安全数据单(MSDSs)、来自船厂和/或防污底

系统生产商的发票等。

④ 其它现场检查。

2.14.3 临时检验

2.14.3.1 下列情况，应进行临时检验：

（1）防污底系统有改变或更换时，均应进行检验 ；

（2）经船舶检验机构确定，对影响船舶防污底系统的重大改装可作为新建船舶考虑；

（3）修理项目一般不要求检验，但影响达到25%或以上的防污底系统的修理应被认为

是对防污底系统的改变或更换。

2.14.3.2 临时检验应包括：

（1）临时检验应按本节2.14.2.1要求进行检验；

（2）如果现有的防污底系统已被清除，除按本章2.14.2.1要求进行检查外，还应对清除

情况进行验证；

（3）如果使用了密封涂层，除按本章2.14.2.1要求进行检查外，还应对密封涂层进行验

证，以确认其名称、类型和颜色与检验申请所述的一致，同时确认现有防污底系统已被密封

涂层予以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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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船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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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节 电气设备

原 3.4.4.2（3）改为：

“（3）当应急电源为发电机组时，在主电源失效的情况下，应急发电机组应能自动启动、

自动投入电网供电。应急发电机组的自动启动和自动投入电网供电的全过程应不超过 30s（启

动次数不限制），自动启动失败和自动投入电网失败后，应在驾驶台及机舱发出听觉和视觉

报警信号；应急电源应至少向本章 3.4.4.5 所述的应急负载同时供电 3h。”

新增 3.4.6.4如下：

“3.4.6.4 设置有岸电系统船载装置的船舶，应在船舶的显著位置设有岸电标识，并满

足下列要求：

（1）该标识应位于岸电系统船载装置的安装位置附近，并勘划在船舶两舷外侧的明显

位置，且不受船舶装载情况影响。

（2）该标识技术要求如图 3.4.6.4所示，具体如下：

① 其为一个 450mm×450mm 的正方形；

② 正方形外框为黑色，框线宽 20mm；

③ 正方形内部，底色为绿色，绘有一个插头的红色图案；

④ 该插头图案应位于正方形中心位置，其大小应不小于 300mm×300mm。”

图 3.4.6.4”

原 3.4.7.4 和 3.4.7.5 中引用标准注脚②和③改为：

“ ② GB/T 11918.5-2020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５部分：低压岸电连接系统（LVSC
系统）用插头、插座、船用连接器和船用输入插座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

③ GB/T 11918.5-2020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５部分：低压岸电连接系统（LVSC
系统）用插头、插座、船用连接器和船用输入插座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

原 3.4.7.13 改为：

“3.4.7.13 在网的发电机组总容量大于等于 250 kVA 的船舶在接入岸电时应进行短路

电流计算，短路电流计算应按照公认的标准①进行。”

① 仅使用岸电时，参照 CCS 指导性文件 GD021-1999《岸上供电交流电力系统的短路电流计算》；岸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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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3.4.11：
“3.4.11 船舶使用锂离子蓄电池的附加要求

3.4.11.1 本条所述的锂离子蓄电池，仅适用于磷酸铁锂电池。

3.4.11.2 船上使用锂离子蓄电池时，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程序接受的中国船级社《船舶应

用电池动力规范》（2023）的相关要求，其中电池系统的技术要求满足第 6 章的相关要求，

布置应满足第 2章的相关要求，监测与控制满足第 3章的相关要求。

3.4.11.3 锂离子蓄电池组作为船舶主电源的组成部分时，可不必满足本节 3.4.3.1 中主电

源应至少由两台发电机组组成的要求。

3.4.11.4 为主电源和推进动力分别设置锂离子蓄电池的船舶，锂离子蓄电池的容量应分

别满足下列要求：

（1）主电源至少应设置两组独立蓄电池组，每组蓄电池组的电量应相近，且应能在整

个航程相适应的时间内，足以对保障船舶正常航行、船舶安全及冷藏货物所必需的设备供电。

同时，最低舒适的居住条件也应得到保证，至少应包括适当的炊食、食品冷冻、机械通风、

卫生和淡水设备的供电。每组蓄电池组的电量，至少能维持船舶安全所必需的用电设备4h
的供电。

（2）电力推进电源蓄电池组至少应设置两组独立蓄电池组，每组蓄电池组的设计电量

应相近，且应使其总电量满足船舶航程所需的电力。当任意一组蓄电池组发生故障时，其余

蓄电池组的电量能维持船舶到达最近港口。

3.4.11.5 如设置公共电站兼做主电源和电力推进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1）蓄电池组的配备、功能和总电量应满足3.4.11.4的规定；

（2）电站的控制系统应保证在推进和日用负载之间安全地分配电力，若有必要，可以

卸掉非重要负载和/或降低推进功率；

（3）主汇流排应至少分成两个独立的分段，在任一分段失效时，剩余分段的蓄电池组

应能向船舶正常航行、船舶安全、冷藏货物以及保证最低舒适的居住条件所必需的设备供电。

同时还应维持有效推进，确保船舶以一定航速航行至最近港口；

（4）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单一故障导致全船失电；

（5）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多个绝缘电阻监测装置同时工作。”

船舶电站短时并联时，参照 IEC60909 系列出版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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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吨位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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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修改为：

第 1节 一般规定

4.1.1 一般要求

4.1.1.1 应按照《吨位丈量规则》（2022）的有关规定丈量船舶的总吨位和净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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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载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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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一般规定

原 5.1.2.12 修改为：

“5.1.2.12 风雨密：系指任何风浪条件下，水不会透入船内。”

第 2 节 载重线标志

原 5.2.1.1 修改为：

“5.2.1.1 应在船舶两舷勘划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的式样及尺寸

规定如图 5.2.1.1（1）、（2）所示。

图 5.2.1.1（1） 载重线标志（右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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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1（2） 载重线标志（左舷）”

原 5.2.1.3 修改为：

“5.2.1.3 载重线标志由一圆环、与圆环相交的一条水平线和圆环一侧的字母组成，其

圆环中心位于本章定义的船中处，圆环中心至甲板线上边缘的垂直距离等于夏季载重线的干

舷。该水平线的右下 1/4 圆部分与标志均为一色。

圆环的外径为 300mm、线宽为 25mm；水平线的线段长为 450mm、宽为 25mm，其上

缘中点通过圆环的中心。

在载重线圆环一侧绘以字母 CS，当不由中国船级社勘划载重线时，则用 ZC 代替 CS，
如图 5.2.1.1 所示。所绘“CS”字母高为 115mm、宽为 75mm、间距 25mm，其离水平线上缘

为 25mm。

载重线系船舶按其航行区域和季节而定的载重线水线，分别以水平线段表示。载重线圆

环前方绘以字母“X”、“R”、“Q” 和“RQ”，字母高 115mm、宽 75mm，其下缘与水平线上缘

平齐，与水平线端部的距离 25mm。

标“X”的线段，表示夏季载重线，其上边缘通过圆环中心；

标“Q”的线段，表示淡水载重线；夏季淡水载重线和夏季载重线之间的差数，也是其他

各载重线在淡水中装载的允许差额；

标“R”的线段，表示热带载重线；

标“RQ”的线段，表示热带淡水载重线。

热带载重线对应的时间为 4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夏季载重线对应的时间为 11 月 1
日至 4月 15 日。”

增加 5.2.1.5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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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如数级航区载重线的间距较小影响载重线勘划时，以高级别的航区勘划载重线

和字母，低级别载重线用各字母的下缘位置表示，相邻字母的间距为 25mm。

如数级季节载重线的间距较小影响载重线勘划时，以夏季和淡水载重线勘划载重线和字

母，热带或热带淡水载重线用各字母的下缘位置表示，相邻字母的间距为 25mm。

如载重线勘划仍有困难，可以适当移动载重线水线至圆环中心之间的水平距离，并在特

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载重线证书中标明。”

原 5.3.13.2 修改为：

“5.3.13.2 表 5.3.13.1 所指可接受的装置定义如下：

（a）一条尽可能靠近干舷甲板的照明和通风良好的甲板下通道（净开口至少为宽 0.8
m ，高 2 m），该通道连接和通达各有关处所；

（b）在上层建筑甲板面或以上的船舶中心线处或尽实际可能靠近船舶中心线处的一个

结构坚固的固定步桥，用以提供一个至少宽 0.6 m 且表面防滑的连续平台，在其全长范围内

两侧装设栏杆。栏杆应至少高 1m，并按本章 5.3.12.2 的要求设三个开档，其间应设挡脚板；

（c）一固定走道，宽度至少为 0.6 m，设在干舷甲板平面上，并由两侧栏杆和间距不大

于 3m 的撑柱组成。在“B”型船上可将高度不低于 0.6 m 的舱口围板替代走道一侧的栏杆，

在敞口集装箱船上可将高度不低于 1m 的舱口围板替代走道一侧的栏杆。栏杆的横档数和间

距按 5.3.12 的要求；

（d） 一直径不小于 10mm 的钢丝安全绳，由间距不大于 10 m 的撑柱支持，或一附设

在舱口围板上并在舱口之间延续的有支撑的单根扶手或钢丝绳；

（e）一固定步桥：

① 位于上层建筑甲板面或以上；

② 位于船舶中心线处或尽实际可能靠近船舶中心线处；

③ 位于不至于妨碍容易穿过甲板工作区域处；

④ 提供一个至少宽 1 m 的连续平台；

⑤ 由防火和防滑材料构成；

⑥ 在其全长范围内两侧装设栏杆，栏杆应至少高 1m，开档应按 5.3.12.2 要求，并由间

距不大于 1.5 m 的撑柱支持；

⑦ 每侧设置挡脚板；

⑧ 有开口通往甲板，如适合，配有梯子，开口间距应不大于 40 m；和

⑨ 如果所横穿的露天甲板的长度超过 70 m，在步桥处应设置间距不超过 45 m 的遮蔽

设施。每个这种遮蔽设施应至少能容纳 1 人，且其结构应能在前部、左舷和右舷提供风雨密

防护；

（f）设在船舶干舷甲板面中心线处或尽可能靠近中心线处的固定走道，其技术规格和

本条（e）对固定步桥所列一样，但挡脚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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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完整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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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完整稳性特殊要求

删除原 6.3.1.9 和 6.3.1.10，原 6.3.1.11 改为 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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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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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一般规定

原 7.1.2.1（14）改为：

“（14）重要机器处所——系指设有主推进内燃机、总输出功率大于等于 375kW 的非主

推进内燃机、燃油锅炉等燃油设备或燃油装置的机器处所。”

新增 7.3.5.6 如下：

“7.3.5.6 甲板或舱壁的隔热应至少延伸至超过贯穿处、接头处或终止点 450mm。如果

由 A 级标准的甲板或舱壁分隔的处所有不同的隔热等级，等级高的隔热应向隔热等级低的

甲板或舱壁上至少延伸 450mm。”

第 4 节 灭火

删除原表 7.4.3.1 的注释○2 。

原表 7.4.6.1 改为：

表 7.4.6.1
消防用品

名称
配置量

船舶类型

手提式
灭火器
（具）

大型泡沫
灭火器
（台）

手提式泡
沫枪（套）

气体灭火器
（具）

消防
水桶

（只）

砂箱
（个）

太平斧
（把）

手提
防爆灯
（具）

铁扦和
铁钩

（套）

消防员
装备

（套）

散货船、

集装箱船

≥1000
总吨

每层甲板 4
厨房 2
重要机器处所
4
其他机器处所
2

重要机器
处所 1

无线电室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集控室 1
推进电机室 2
其他电气处所
按需要配置

6 4 4 2 1

2（2000
总吨及以

上）
1（2000
总吨以
下、500
总吨及
以上）

<1000
总吨

每层甲板 2
厨房 2
重要机器处所
2
其他机器处所
2

4 2 2 2 1

商品汽车滚装船

每层甲板 6
厨房 2
重要机器处所
4
其他机器处所
2
滚装处所
1/50m2

滚装处所
通道处 2
重要机器
处所 1

重要机器
处所 1

6
每层
甲板 2

4 2

注：① 滚装处所内手提灭火器的数量和布置应确保灭火器的间距不超过 20m。

② 锅炉舱内应设置 1 具容量至少为 135L 的大型灭火器，该灭火器应备有绕在卷筒上的足以到达锅炉

舱任何部位的软管。

③ 其他机器处所不包括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机器处所。

第 5 节 脱险

删除原 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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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7.5.4.6 改为：

“7.5.4.6 机器处所和舵机处所内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净宽度应至少为 600mm，其倾

斜角应不大于 65°，且梯道至少有一侧应设有栏杆或扶手。如采用直梯作为脱险通道，其型

式和尺寸应满足国家或行业标准①。对于 20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作为脱险通道的一部分

或者通向脱险通道但并不位于受保护环围内的斜梯/梯道的底面应装设钢质护板，供逃生人

员用于防护来自下方的高温和火焰。”

新增第 6-1 节如下：

第 6-1节 蓄电池舱的保护

7.6-1.1 适用范围

7.6-1.1.1 本节规定适用于应用磷酸铁锂电池的船舶。

7.6-1.1.2 除本节对蓄电池舱的要求外，应用磷酸铁锂电池的船舶消防尚应满足本章的

相关要求。

7.6-1.2 耐热和结构性分隔

7.6-1.2.1 蓄电池舱与其相邻处所之间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60”级分隔的结构，但与

空舱、卫生间及类似处所等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处所或开敞处所（货物处所和滚装处所除外）

相邻时，上述分隔可为“A-0”级。

7.6-1.2.2 蓄电池舱与燃油或滑油舱柜之间应进行隔离，两者之间不应具有共同限界面。

所载燃油闪点不大于 60℃的燃油舱，其与蓄电池舱之间应采用至少 900mm 的隔离空舱进行

隔离。

7.6-1.3 通风系统

7.6-1.3.1 蓄电池舱设置的动力通风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通风导管应采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

（2）通风系统的布置应使蓄电池舱的所有空间均能得到有效通风；

（3）每一蓄电池舱的通风系统应独立，并与其他舱室通风系统完全分开；

（4）蓄电池舱的通风导管不得穿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机器处所、滚装处

所、车辆处所、特种处所或其他蓄电池舱。如满足 7.6-1.3.1（6）的要求，则蓄电池舱的通

风导管可穿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厨房除外）、控制站、机器处所或其他蓄电池舱；

（5）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机器处所、滚装处所、车辆处所或特种处所的通

风导管不得穿过蓄电池舱。如满足 7.6-1.3.1（6）的要求，则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厨房除

外）、控制站或机器处所的通风导管可穿过蓄电池舱；

（6）上述（4）和（5）准许的导管应：

①导管为钢质，如其宽度或直径为 300mm 及以下，所用钢板厚度至少为 3mm；如其宽

①如 CB/T 73-1999《船用钢质直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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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直径为 760mm及以上，所用钢板厚度至少为 5mm；如其宽度或直径在 300mm和 760mm
之间，所用钢板厚度按内插法求得；

②导管有适当的支承和加强；

③在靠近导管穿过的限界面处设有自动挡火闸；和

④从其服务处所的边界到每个挡火闸以外至少 5m 范围内隔热至“A-60”级标准；或

⑤导管为钢质，如其宽度或直径为 300mm 及以下，所用钢板厚度至少为 3mm；如其宽

度或直径为 760mm及以上，所用钢板厚度至少为 5mm；如其宽度或直径在 300mm和 760mm
之间，所用钢板厚度按内插法求得；

⑥导管有适当的支承和加强；和

⑦在其穿过的所有处所均按“A-60”级标准隔热，但穿过空舱、卫生间及类似处所等

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处所的导管除外。

（7）通风口应有防止水和火焰进入的措施，进风口应远离出风口；

（8）驾驶室应设有显示所要求的通风能力任何损失的装置；

（9）应设有可从蓄电池舱外的安全位置关闭动力通风系统的装置。

7.6-1.3.2 每一蓄电池舱室应设置独立的应急排气系统，以便及时排出蓄电池热失控情

况下产生的可燃气体。当探测到舱室内可燃气体浓度大于其爆炸下限（体积分数）的 20%
时，应自动启动应急排气系统，从风机排出的气体应引至开敞甲板上的安全地点，并远离有

人居住或含有热源的处所。应急排气量应按该处所换气次数不小于 30 次/h 进行计算。应急

排风机应采用不会产生火花的型式。应急排气管应由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造，管路贯穿的细

节应满足通风系统的相关要求。当应急排气系统由 7.6-1.3.1 所述的通风系统兼用时，该通

风系统应同时符合本条要求。

7.6-1.3.3 应急排气系统应由两路电源供电，其中一路应由其服务区域以外的其他电源

系统供电。供电时间满足应急电源供电时间的要求。

7.6-1.4 探火和报警

7.6-1.4.1 蓄电池舱应安装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该类探火系统的设计和探测器

的安装，应在蓄电池舱的任何部位以及在电池工作的正常状况和环境温度范围内所需的通风

变化下，当开始发生火灾时能迅速地探出火灾征兆。蓄电池舱内不应仅设置感温探测器。火

灾探测器应适用于电池热失控所释放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形成的爆炸性气体环境。

7.6-1.4.2 蓄电池舱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能远程逐一识别每一探测器。当系

统不具备识别单个探测器的功能时，每个探测器应设置成独立的环路。

7.6-1.4.3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由两路供电。其中一路应由其服务区域以外的

电源供电，供电时间满足应急电源供电时间的要求。

7.6-1.5 水灭火系统

7.6-1.5.1 应在蓄电池舱附近至少配备 2 支水柱/水雾两用型的水枪。应有措施保证当任

一蓄电池舱失火时消防泵仍能正常工作。消火栓应设在船上适当位置，避免蓄电池舱的失火

导致船员无法接近。应充分考虑应对蓄电池火灾所产生的大量水的排放，而不至于影响船舶

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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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6 蓄电池舱固定式灭火系统

7.6-1.6.1 蓄电池舱应设置下列固定式灭火系统之一进行保护：

（1）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其设计灭火浓度应至少为 9%。该系统尚应配备与所需灭火

剂同等数量的备用灭火剂、气瓶和相关管路附件，以便随时可用。如电池包内设有本节 7.6-1.7
所规定的装置，则可不必配备备用灭火剂；

（2）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其灭火剂数量应按该处所总容积的至少 40%进行设计。该系

统尚应配备与所需灭火剂同等数量的备用灭火剂、气瓶和相关管路附件，以便随时可用。如

电池包内设有本节 7.6-1.7 所规定的装置，则可不必配备备用灭火剂。

7.6-1.7 蓄电池包火灾防控装置

7.6-1.7.1 蓄电池包如设有专用的火灾防控装置，该装置应能对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源

征兆进行探测，并发出报警，自动和/或手动启动喷放灭火介质。

7.6-1.7.2 蓄电池包火灾防控装置应至少满足下列要求：

（1）应与所使用的电池化学特性相符；

（2）如采用气体灭火剂，当所保护的蓄电池包数量大于 8 个时，应将这些蓄电池包划

分为不同的分区进行控制，每一分区所保护的蓄电池包不应超过 8 个，每个装置所保护的蓄

电池包总数不应超过 40 个；

（3）采用手动释放时，应能在所保护的舱室外且人员便于达到的位置进行操作，并有

防止误操作的措施。

7.6-1.8 手提式灭火器

7.6-1.8.1 对于甲板面积大于等于 4m2的蓄电池舱，应至少配备 4 具手提式气体灭火器，

其中应有 1具设在该处所入口外附近处。

7.6-1.8.2 对于甲板面积小于 4m2的蓄电池舱，可用足够数量的手提式气体灭火器代替

本节 7.6-1.6 所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在蓄电池舱舱壁上应设有喷放孔，便于人员使用灭

火器对内释放灭火剂。所需的手提式灭火器应存放在蓄电池舱外部、喷放孔附近。

7.6-1.9 出入口和通道

7.6-1.9.1 蓄电池舱的门应保持关闭，当开启时应在有人值班的处所发出报警，或采用

自闭门，该门应为向外开启。

7.6-1.9.2 对于人员可进入的蓄电池舱，其脱险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本规则对其他机器处

所脱险通道设置的相关规定。当采用梯道用作脱险通道时，应为钢质材料且倾斜角不应大于

65°，出入口及梯道净宽度应至少为 600mm。对于净空高 2m 以下的蓄电池舱可采用直梯①。

①直梯应满足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如 CB/T 73-1999《船用钢质直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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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通信、航行和信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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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 航行设备

原 9.3.2.1 修改为：

“9.3.2.1 船舶应按表 9.3.2.1 的规定配备航行设备。

航行设备配备定额表 表 9.3.2.1

航行设备名称 最低配备定额 备 注

标准磁罗经 1
≥300总吨的船舶要求配备，<300总吨的船舶可仅配操舵

磁罗经

操舵磁罗经 1 设有反射磁罗经的船舶可不设

备用标准磁罗经 1 已设有操舵磁罗经或陀螺罗经的船舶可不设

在水平面360°范围测得方
位的器具

1

舵角指示器 1
≥500总吨的船舶要求配备

推进器转速指示器 1

雷 达 1
(1)雷达装置应能在9GHz频带上工作；
(2)配有电子标绘装置，500 总吨及以上船舶应配备自动跟踪
仪。

电子定位设备① 1

回声测深仪 1 ≥500总吨的船舶要求配备

测深手锤 1

探照灯② 2 航经急流航段的船舶需增配1盏

注：①电子定位装置的性能标准应满足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4 篇第 5 章附

录 5 的相关要求。

②当照明供电采用工作电压交流 220V 时，探照灯的功率应不小于 1kW，当采用新型光源时，其光通

量或光强不应低于 1kW 白炽探照灯；主电源为蓄电池组时，探照灯的功率应不小于 0.1kW。船舶所配置的

探照灯中至少有一只白炽探照灯。不夜航的船舶可不必满足探照灯的配备要求，但在其船舶适航证书上应

注明该船不准夜航。”

原 9.3.2.3 改为：

“9.3.2.3 A 级 AIS 设备性能标准见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及其

修改通报第 4篇第 5章附录 8。B级AIS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
及其修改通报第 4篇第 5 章附录 11 的相关要求。为 AIS 设备提供定位信息的电子定位装置

的性能标准应满足《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及其修改通报第 4 篇第 5
章附录 5 的相关要求。”

原 9.3.2.5 改为：

“9.3.2.5 船舶配备的船载电子海图系统（ECS）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2020）及其修改通报第 4 篇第 5 章附录 12 的相关要求，或满足 IMO MSC.232
（82）决议对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ECDIS）的要求。为 ECS 设备提供定位信息的电

子定位装置的性能标准应满足《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及其修改通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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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篇第 5 章附录 5 的相关要求。”

新增 9.3.2.6 如下：

“9.3.2.6 船舶可配备 1 套基于北斗技术的多功能集成系统，该系统具备相应功能时，可

以用来同时替代本章表 9.3.2.1 中的电子定位设备、9.3.2.3 中的自动识别系统（AIS）和/或
9.3.2.5 中的船载电子海图系统（ECS）/电子海图信息与显示系统（ECDIS）。基于北斗技术

的多功能集成系统的性能标准应符合《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及其修改

通报第 4篇第 5章附录 10的相关要求。但其电源应由船舶主电源和应急/临时应急电源供电。

若无线电通信设备需由北斗集成系统提供船位信号，则北斗集成系统的 BDS 功能模块的供

电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第 5 篇第 5 章 5.1.1.5 条的

要求。”

第 4 节 信号设备

原 9.4.5.6 修改为：

“9.4.5.6 舷灯应对称安装在船舶最高甲板左右两侧并接近舷侧处，但不应越过舷外，同

时应避开遮蔽其灯光的障碍物并不受甲板灯光的干扰。其基本要求如图 9.4.5.6 所示。

（1）前遮板的宽度不超过光源的内侧；

（2）内侧遮板长度，船长30m及以上者，取0.91m；船长30m以下者，取0.6m；

（3）后遮板的宽度应尽量接近但不超过对舷灯规定的水平光弧（112.5°）。遮板的高度

应至少等于灯高。允许采用特殊设计的遮板，但应满足舷灯水平光弧的要求；

（4）舷灯遮板和底板的向灯面，应当涂以哑光黑漆。

图 9.4.5.6
注：A：前遮板宽度；B：内侧遮板长度；C：光源长度；

D：滤色玻璃筒外径；E：透镜外径；F：后遮板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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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结构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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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节 防止油类污染

删除原 12.2.1.1 条中（1）、（4）、（7）的内容。

原 12.2.1.3 改为：

“12.2.1.3 为防止船舶含油舱底水污染水域，船舶应设置污油水舱（柜），将所产生的

污油水贮存在船上，定期由岸上接收设施或污油水接收船接收，严禁将污油水直接排往舷外。

污油水舱（柜）应按照 12.2.2.1 和 12.2.2.2 的要求设置。”

删除原 12.2.1.4 和 12.2.1.5。

原 12.2.1.6 改为 12.2.1.4。

删除原 12.2.2.3 和 12.2.2.5。

原 12.2.2.4 改为 12.2.2.3。

原 12.2.2.6 改为：

“12.2.2.4 管路和排放接头

(1) 污油水舱（柜）均应设有吸入管路，吸入管路应尽可能短，且不应兼作他用；

(2) 船舶应设有排放管路，用于排放含油舱底水或污油至接收设备（或简易有效设施）。

排放管路不应兼作他用；

(3) 排放管路应引至干舷甲板。排放管路的布置，应考虑到与接收管路相连接的方便性；

(4) 排放管路的连接管应配有如图 12.2.2.4(4)所示的标准排放接头。船舶可根据需要选

择配备。”

图 12.2.2.4（4）

删除原 12.2.3.5。

第 5 节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

原 12.5.2.6 改为：

“12.5.2.6 建议船舶垃圾分为以下几类，并应采用不同颜色的收集装置，加上相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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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标识：

（1）厨余垃圾；

（2）可回收垃圾（塑料、金属、废纸等）；

（3）有害垃圾（含油垃圾、废电池、灯管等）；

（4）其它垃圾（烟头、一次性餐具等）。”

第 6节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

原 12.6.2.2 改为：

“12.6.2.2 柴油机排气污染物

（1）船上安装的第 1 类和第 2 类柴油机，其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

合物（HC）、氮氧化物（NOx）和颗粒物（PM）的总加权排放量，乘以按照 GB15097-2016
附录 B 中附件 BD 所确定的劣化系数（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柴油机），或加上按照

GB15097-2016 附录 B 中附件 BD 所确定的劣化修正值（未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柴油机），

结果应不超出表 12.6.2.2(1)规定的限值。

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12.6.2.2（1）

发动机

类型

单缸排量（SV）

（L/缸）

额定功率（P）

（kW）

CO

(g/kWh)

HC+ NOX

(g/kWh)

PM

(g/kWh)

第1类

SV＜0.9 P≥37 5.0 5.8 0.30

0.9≤SV＜1.2 5.0 5.8 0.14

1.2≤SV＜5 5.0 5.8 0.12

第2类

5≤SV＜15

P＜2000 5.0 6.2 0.14

2000≤P＜3700 5.0 7.8 0.14

P≥3700 5.0 7.8 0.27

15≤SV＜20

P＜2000 5.0 7.0 0.34

2000≤P＜3300 5.0 8.7 0.50

P≥3300 5.0 9.8 0.50

20≤SV＜25
P＜2000 5.0 9.8 0.27

P≥2000 5.0 9.8 0.50

25≤SV＜30
P＜2000 5.0 11.0 0.27

P≥2000 5.0 11.0 0.50

（2） 对于天然气燃料发动机（包括双燃料发动机），证书申请方可以选择测量非甲烷

碳氢化合物（NMHC）代替测量碳氢化合物（HC），并满足表12.6.2.2.(1)中的碳氢化合物

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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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额定净功率不超过37kW的船用柴油机的排放应满足《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GB20891-2014)的要求。

（4）对 30L 及以上单缸排量柴油机的 NOx 的排放量（按总的 NO2加权排放量计算）

应在下列范围之内：

①14.4g/kWh，当n<130r/min时；

②44n(-0.23)g/kWh，当130r/min≤n<2000r/min时；

③7.7g/kWh，当n≥2000r/min时。

其中 n为柴油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

试验程序和测量方法应符合“NOx 技术规则”的要求。”

原 12.6.2.6（1）改为：

“（1）所有船舶应使用满足船用燃料油国家标准要求的内河船用燃料油；”


	第1章 通则
	第1节一般规定
	第2节定义

	第2章 检验与发证
	第1节签发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适航证书的检验
	新增2.4.5.1（18）
	1）蓄电池舱的通道检查；
	2）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设备检查；
	3） 蓄电池舱应急排气系统、蓄电池箱（柜）应急排气系统的检查与效用试验（如有时）；
	4）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通风系统的检查与效用试验；
	5）蓄电池舱与其他舱室防火分隔的检查；
	6）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的检查与效用试验；
	7）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可燃气体探测系统的检查与效用试验；
	8）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消防设施的检查与效用试验（如有时）；
	9）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冷却装置的检验和效用试验（如有时）；
	10）蓄电池舱内防爆型电气设备检查（如需要）；
	11）电池系统的安装检验，包括：
	a)电池系统各组成部件的外观检查；
	b)蓄电池的布置是否便于更换、检查、测试和清洁；
	c)蓄电池是否安装在可能遭受过热、过冷、水溅、蒸汽、其他损害其性能或加速其性能恶化影响的处所内。
	12）电池系统的功能检验，包括：

	a)蓄电池的充放电装置功能试验；
	b)电池管理系统安全保护功能试验。
	13）直流配电系统的功能试验（详见《船舶直流综合电力系统检验指南》（2023）的相关要求）；
	14）电力推进系统的功能试验（详见本社相应规范中的要求）；
	15）电池系统与CCS检验验证平台数据传输功能检验；
	16）箱式电源产品送审图（如有时）；
	17）箱式电源船上布置图（如有时）；
	18）箱式电源应通过换电操作试验（如有时）；
	19）箱式电源内对外传输信号的设备检验（如有时）。”
	新增2.4.6.1（17）
	“2.4.6.1（17）对于电池动力船除本条（1）～（16）适用项目外，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1)检查蓄电池、电池管理系统运行记录。当寿命达到厂家规定的寿命或出现损坏时，应予以更换；
	2)检查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内是否增加热源设备； 
	3)检查蓄电池单体温度探测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4)检查蓄电池舱/蓄电池箱（柜）应急排气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5)检查蓄电池舱通风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6)检查蓄电池箱（柜）冷却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7)检查电池管理系统各项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8)检查电池系统与CCS检验验证平台数据传输功能的有效性；
	9)箱式电源检验周期内基本数据分析报告（适用时）。”
	新增2.4.8.1（9）
	“2.4.8.1（9）对于电池动力船除本条（1）～（8）适用项目外，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1）蓄电池箱（柜）温度监测系统的效用试验；
	2）蓄电池箱（柜）应急排气系统（应急排气系统）的效用试验；
	3）蓄电池舱通风系统的效用试验；
	4）电池管理系统的效用试验；
	5）箱式电源应通过换电操作试验（适用时）。”


	第7节签发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防止油污染证书的检验
	第14节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防污底系统的检验

	第3章 船舶构造
	第4节 电气设备
	（1）主电源至少应设置两组独立蓄电池组，每组蓄电池组的电量应相近，且应能在整个航程相适应的时间内，足
	（2）电力推进电源蓄电池组至少应设置两组独立蓄电池组，每组蓄电池组的设计电量应相近，且应使其总电量满
	（1）蓄电池组的配备、功能和总电量应满足3.4.11.4的规定；
	（2）电站的控制系统应保证在推进和日用负载之间安全地分配电力，若有必要，可以卸掉非重要负载和/或降低
	（4）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单一故障导致全船失电；
	（5）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多个绝缘电阻监测装置同时工作。”


	第4章 吨位丈量
	第1节  一般规定

	第5章 载重线
	第1节 一般规定
	第2节  载重线标志

	第6章 完整稳性
	第3节 完整稳性特殊要求 

	第7章 消防
	第1节  一般规定
	第4节  灭火
	第5节  脱险
	第6-1节  蓄电池舱的保护

	第9章 通信、航行和信号设备
	第3节  航行设备
	第4节   信号设备

	第12章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结构与设备
	第2节  防止油类污染
	第5节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
	第6节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


